
汲
宇
莉

擴
大
規
劃
社
區
範
圍
及

建
立
社
區
資
料
之
原
則
探
討

我
國
自
民
國
五
十
三
年
由
執
政
黨
通
過
「
民
生
主
義

現
階
技
社
會
政
策
」
'
明
訂
以
「
採
取
社
區
發
展
」
方
式

促
進
民
生
建
設
為
重
點
…
。
逐
年
來
除
盡
力
以
社
區
發
展
芳

式
推
動
社
會
保
險
、
國
民
就
業
、
社
會
放
助
、
福
利
服
務

、
國
民
住
宅
﹒
社
會
教
育
等
福
利
措
施
外
，
並
於
民
間
五

十
七
年
制
定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，
民
國
五
十
入
年

開
始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其
目
標
是
「
有
計
畫
地
動
員

區
城
內
之
人
力
‘
物
力
、
財
力
，
配
合
政
府
各
部
們
之
施

政
計
宜
與
財
力
支
援
，
以
增
進
區
內
人
民
生
活
條
件
，
提

高
能
內
人
民
生
產
效
能
，
改
善
區
內
人
民
生
活
環
境
，
建

設
民
生
主
義
新
社
區
。
」
迄
今
十
七
年
，
為
我
國
基
層
發

展
與
建
設
奠
定
基
礎
。
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四
月
，
行
政
院
因
應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
之
進
展
與
成
果
，
及
當
前
社
會
發
展
之
需
要
修
正
原
綱
要

並
個
布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。
其
中
對
社
區
之
重
新

規
劃
及
社
區
資
料
之
建
立
均
有
明
確
之
指
示
。
(
註
一
)

社
區
範
團
需
要
重
新
頓
大
規
割
之
議
，
近
豔
年
來
就

政
系
統
之
主
管
、
質
際
參
與
工
作
者
、
及
社
區
發
展
專
家

學
者
不
斷
扭
出
。
而
許
多
社
區
理
事
會
在
工
作
推
動
無
力

之
餘
，
也
主
動
要
求
社
區
重
新
擴
大
規
割
。

社
區
資
料
之
建
立
直
接
有
助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推

動
，
-
m
n前
各
社
區
鮮
少
有
完
整
之
社
區
資
料
建
立
。
我

國
自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擬
定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至
民

國
七
十
二
年
修
正
頒
布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，
其
實

質
意
義
為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己
更
進
一
階
，
務
使
社
區
工

作
層
次
提
高
，
推
行
順
利
，
成
果
更
為
彰
顯
，
社
區
資
料

，
之
建
立
已
刻
不
容
的
故
。

謹
、
如
何
擴
大
社
區
規
劃
之
範
圍

一
、
現
存
問
題
之
探
討

依
據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之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規

定
得
以
村
里
為
單
位
割
定
社
區
範
圈
。
近
年
來
推
行
工
作

多
有
阻
礙
，
謀
其
原
因
分
析
如
下

•• 

的
功
能
不
全
，
社
區
一

一意
識
難
以
建
立
。
依
按
人
口
資

料
推
算
，
臺
灣
省
每
一
村
、
里
約
五
O
三
﹒
二
九
戶
，
臺

北
市
每
一
里
約
為
九
六
六
﹒
一
一
一
六
戶
，
高
雄
市
每
一
旦
約

七
一
一
﹒
九
六
戶
(
註
一
一
)
。
若
以
一
般
四
樓
公
寓
，
每

一
幢
入
戶
，
每
一
巷
雙
邊
共
二
十
五
幢
計
算
，
則
每

一
巷

約
有
二
百
戶
。
在
基
北
市
不
到
五
條
巷
子
可
為
了
社
區
，

在
高
雄
市
不
到
四
條
巷
子
可
為
一
社
區
，
在
蓋
灣
各
地
區

則
三
條
半
巷
子
即
可
成
為
一
個
社
區

。
在
人
口
集
中
都
市

化
的
地
區
，
四
、
五
條
巷
乎
成
為
一
個
社
區
，
則
社
區
所

需
具
有
的
各
種
功
能
如
經
濟
的
功
能
﹒
政
治
的
功
能
、
教

育
的
功
能
、
衛
生
的
功
能
、
社
會
的
功
能
、
宗
教
的
功
能

、
休
閒
娛
樂
的
功
能
與
福
利
的
功
能
均
難
以
社
鹿
為
中
心

，
服
務
社
區
為
目
的
而
存
在
。

在
社
區
中
若
是
沒
有
一
個
具
有
功
能
的
實
體
存
在
，

則
社
區
的
觀
念
難
以
建
立
，
社
區
意
識
難
以
產
生
。
一
個

缺
乏
社
區
意
識
並
以
行
政
方
式
劃
分
的
社
區
則
易
流
入
有

社
區
之
名
而
無
社
區
之
質
的
情
況
，
社
區
工
作
之
推
展
必

有
困
難
。

口
社
區
之
割
分
與
村
旦
相
重
壘
，
工
作
內
容
多
有
相

似
，
極
易
造
成
村
里
長
與
社
區
理
事
長
立
對
立
。
目
前
我

國
村
里
長
為
民
選
，
屬
於
民
政
系
統
。
而
社
區
理
事
會
亦

由
社
區
內
每
戶
代
表
選
舉
組
織
，
其
中
包
括
現
任
村
里
長

，
由
理
事
會
產
生
理
事
長
。
社
區
理
事
會
屬
於
社
政
系
統

(
臺
東
縣
‘
澎
湖
縣
除
外
)
。
民
政
系
統
之
村
里
工
作
與

社
政
系
統
之
社
區
工
作
多
有
相
似
，
同
時
其
區
域
範
圈
相

重
，
相
互
間
難
免
職
權
相
混
淆
，
進
而
造
成
村
里
長
與
社

區
理
事
長
之
對
立
，
以
致
有
礙
於
地
方
之
建
設
發
展
。

由
社
區
割
分
範
圍
過
小
，
難
以
獨
立
完
成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項
目
。
目
前
壺
酒
省
、
臺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，
之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項
目
中
，
多
項
工
作
均
非
一
村
一
里
一
己
之
人
力

、
物
力
﹒
財
力
、
精
力
足
以
負
擔
，
加
上
社
區
一
意
識
不
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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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，
每
每
遇
到
困
難
不
思
以
社
區
團
結
之
力
量
尋
求
社
區
與

社
會
資
源
，
往
往
要
求
政
府
或
是
社
政
單
位
大
力
援
助
，

而
社
政
單
位
為
T

工
作
績
奴
只
有
配
合
，
如
此
與
社
區
發

展
之
基
本
精
神
與
意
義
均
不
甚
相
符
。

個
財
力
物
力
不
足
無
法
聘
請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協
助
工

n作
。
社
區
發
展
為
一
專
業
，
其
目
的
在
達
成
全
民
發
展
國

家
建
設
。
要
推
行
符
合
社
區
發
展
精
義
之
工
作
，
其
起
始

必
讀
由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協
助
推
動
，
使
社
區
明
瞭
社
區
發

展
之
一
意
義
並
能
真
正
達
到
人
助
自
助
之
成
長
發
展
。
以
一

或
二
村
里
為
單
位
之
社
區
，
發
展
基
金
尚
不
易
籌
措
，
更

遑
論
聘
請
社
區
工
作
專
業
人
員
。
社
區
工
作
轉
自
旦
幹
事

代
理
，
造
成
工
作
質
質
脫
離
社
區
發
展
專
業
之
現
象
，
以

及
村
里
幹
事
可
以
擔
任
社
工
員
工
作
之
誤
解
。

因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個
過
程
，
社
區
在
這
個
過
程
中
自

然
形
成
，
並
自
然
攝
大
(
註
一
二
)
。
若
是
範
圈
一
經
確
定

，
不
能
改
變
則
無
法
進
入
自
然
擴
展
之
程
序
，
如
此
社
區

工
作
會
停
留
在
某
一
層
次
，
難
以
提
昇
。
社
區
之
發
展
亦

難
以
進
展
。

在
如
上
所
述
之
情
況
下
談
社
區
之
擴
大
規
劃
必
得
非

常
現
質
地
考
慮
社
區
發
展
目
前
在
我
國
國
家
建
設
中
居
於

何
種
角
色
，
在
行
政
系
統
中
被
付
予
何
種
任
務
。
以
長
遠

的
發
展
而
言
，
我
們
希
望
社
區
發
娛
達
到
何
種
境
界
;
我

們
對
國
家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有
何
種
企
盼
﹒
，
我
們
應
選
擇
那

些
原
則
為
主
要
依
按
提
昇
社
區
發
展
之
層
次
。
最
後
我
們

才
能
整
理
出
擴
大
規
劃
社
區
的
原
則
要
熙
。

由當

社前

區「止
發區
展發
工展
作在

理要
考發
九、展
社中
區之
擴任

大務
規|
劃|

行
政
院
於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頒
布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
領
」
，
其
中
顯
示
決
策
當
局
對
社
區
發
展
之
認
同
角
度
與

期
許
。
而
這
些
認
同
與
期
許
為
往
後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指

出
方
向
訂
下
範
園
，
成
為
今
後
擻
大
社
區
規
劃
之
重
要
考

慮
。
探
討
如
下
:

村
社
區
發
展
以
綜
合
建
設
及
建
設
現
代
化
社
會
為
目

的
。

「
為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，
增
進
居
民
福
利
，
建
設
現
代

化
社
會
，
特
訂
定
本
綱
領
。
」

「
社
區
發
展
由
社
區
居
民
基
於
共
同
需
要
，
有
效
運

用
各
種
資
源
，
從
事
綜
合
建
設
，
以
提
高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
品
質
，
...... 

」
(
註
四
)

白
這
二
條
文
字
可
以
明
白
行
政
最
高
當
局
對
社
區
發

展
之
期
華
是
提
高
居
民
生
活
品
質
建
設
現
代
化
社
會
，
達

到
這
個
目
的
的
方
式
是
運
用
各
種
資
暉
，
從
事
綜
合
建
設

。
由
此
可
見
政
府
對
社
區
發
展
之
「
物
質
建
設
」
有
明
確

的
要
求
。
社
區
發
展
必
績
有
「
實
質
」
的
成
果
。

社
區
臨
以
地
方
上
的
建
設
為
目
的
，
則
社
區
之
規
劃

原
則
必
須
使
社
區
有
能
力
從
事
建
設
，
並
且
在
建
設
後
能

有
一
個
具
有
整
體
性
的
社
區
。
意
即
社
區
需
有
足
侈
的
內

在
資
源
配
合
外
在
支
援
發
動
建
設
，
同
時
在
建
設
完
成
立

後
能
促
使
社
區
功
能
更
為
完
整
，
意
識
更
為
提
高
。

口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目
重
心
在
「
物
的
建
設
」
。
「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附
表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目
。
誰
項

目
之
第
一
類
為
公
共
設
施
建
設
共
十
五
項
。
每
一
項
均
為

改
善
社
區
環
境
、
外
觀
、
形
象
為
目
的
。
第
二
類
為
牛
一
產

福
利
建
投
共
三
十
四
項
，
均
以
改
善
生
產
增
加
收
入
及
提

供
服
務
改
善
生
活
為
目
的
。
第
三
類
為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
其
中
多
屬
舉
辦
以
社
區
為
範
圈
之
社
會
活
動
〈
註
五
)
。

依
據
綱
領
所
訂
，
新
規
劃
之
社
區
需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
策
劃
、
執
行
各
項
如
上
所
述
之
工
作
。
這
些
工
作
需
要
大

量
的
居
民
參
與
及
社
區
資
源
之
配
合
才
能
完
成
，
因
此
重

新
規
剖
時
，
社
區
之
功
能
與
資
源
質
為
重
要
考
慮
。

日
社
區
理
事
會
為
主
要
推
動
機
構
|
|
人
力
資
源
之

肢
收
與
運
用
成
為
社
區
工
作
之
童
心
，
也
是
擴
大
規
劃
社

區
之
重
要
考
慮
。
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中
有
關
社
區
理
事
會
功
能

，
之
重
要
文
字
如
下.. 
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為
社
會
運
動
機
構
。
」
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負
責
策
劃
、
協
調
、
聯
繫
及
執
行
一
該

社
區
之
各
項
建
設
。
」

「
社
前
一
理
事
會
根
據
社
區
實
際
狀
況
，
建
立
社
區
資

料
。
」
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應
斟
酌
社
區
資
料
，
選
定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項
目
，
訂
定
社
區
發
展
計
置
。
前
項
計
畫
應
配
合
政

府
有
關
業
務
編
訂
經
費
預
算
，
積
極
推
動
。
」

「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由
各
社
區
理
事
會
分
別
配
合
主
管

機
關
有
關
規
定
辦
理
，
各
相
關
單
位
應
予
輔
導
支
援
，
並

解
決
其
困
難
。
」
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應
...... 

維
護
成
果
。
」
(
註
六
)
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角
色
與
責
任
得
到
確
定
。
它
要
建
立

社
巨
資
料
並
配
合
主
管
機
構
的
規
定
與
業
務
策
劃
﹒
協
調

、
聯
嘿
，
執
行
社
區
之
各
項
建
設
並
維
護
成
果
。

介
於
政
府
與
民
間
之
間
，
社
區
理
事
會
成
為
策
刮
與

執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寶
際
計
畫
並
維
護
成
果
的
關
鍵
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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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
。
這
個
組
織
需
要
有
能
力
的
社
區
領
導
人
物
，
需
要
物

質
支
援
，
需
要
對
社
區
之
發
展
有
遠
見
者
，
需
要
能
的
吵
配

合
政
府
的
建
設
目
標
，
又
能
積
極
提
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層

次
的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。

在
這
些
一
要
求
之
下
，
社
區
按
大
規
剖
務
求
人
力
、
物

力
來
源
充
沛
。

→
二
、
社
區
發
展
的
遠
見i
l

由
社
區
發
展
的

基
本
一
意
義
考
慮
社
區
重
新
規
劃
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專
業
有
較
深
認
識
的
人
都
認
為
社
區

發
展
對
我
們
國
家
的
發
展
是
絕
然
有
利
的
。
因
為
社
區
發

展
是
一
個
以
社
會
、
經
濟
‘
政
治
發
展
整
合
而
成
的
發
展

過
程
，
以
社
區
居
民
的
人
性
發
展
為
基
礎
，
以
國
家
發
展

為
終
極
目
標
。

因
此
我
們
若
是
以
方
案
、
計
畫
或
是
工
作
，
來
探
討
，

則
其
方
案
或
計
董
必
同
時
包
括
以
物
的
建
設
及
人
的
發
展

兩
個
目
標
，
在
過
程
中
或
是
以
人
的
發
展
達
到
物
的
建
設

，
或
是
以
物
的
建
設
輔
助
人
的
發
展
。
而
目
前
我
國
社
區
工

作
多
偏
向
物
的
建
設
一
方
-
m鮮
少
以
人
的
發
展
為
中
心
。

然
而
社
區
發
展
的
真
正
基
礎
是
社
區
的
居
民
。
任
何

的
建
設
與
發
展
若
不
在
基
層
紮
根
則
無
法
鮮
活
長
久
。
社

區
居
民
誠
然
需
要
以
「
物
的
建
設
」
改
善
生
活
環
境
，
但

是
他
們
更
需
要
不
斷
提
昇
自
身
的
功
能
層
次
以
為
維
護
成

果
的
力
益
及
其
正
達
到
幸
福
快
樂
的
人
生
，
從
而
建
設
一

個
強
而
有
力
的
國
家
。

如
此
我
們
在
考
慮
重
新
規
劃
時
必
得
以
達
成
人
性
發

展
為
一
重
要
方
向
，
雖
然
目
前
的
工
作
項
目
與
綱
領
內
容

多
表
示
「
物
的
建
設
」
，
但
是
「
人
性
發
展
」
必
贊
成
為

我
們
往
後
社
區
工
作
設
計
的
原
則
，
以
期
達
成
社
區
發
展

之
終
極
目
棋
|
|
國
家
發
展
。

第
二
個
原
則
性
的
考
慮
是
以
「
過
程
」
的
角
度
分
析

過
去
的
成
果
，
計
畫
未
來
的
方
向
，
及
執
行
目
前
的
每
一

件
社
區
工
作
。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個
有
目
標
的
過
程
。
在
不

同
的
時
代
它
以
不
同
的
方
案
與
計
畫
出
現
，
但
是
這
些
芳

案
的
系
列
逐
漸
接
近
目
標
|
|
國
家
整
體
的
發
展
。

因
此
我
們
對
社
區
發
展
的
方
案
與
計
置
之
認
識
與
執

行
需
有
方
向
感
，
而
不
只
是
停
留
在
單
一
芳
案
或
計
聾
的

本
身
。
所
有
的
芳
案
只
是
達
到
目
標
過
程
中
的
一
個
環
節
。

雖
然
目
前
的
社
區
發
展
項
目
偏
向
「
物
的
建
設
」
，

但
是
我
們
務
求
各
方
葉
間
基
本
精
神
相
聯
繫
。

因
此
重
新
擻
大
規
割
社
區
之
原
則
，
必
須
要
求
益
於

社
區
過
程
之
運
作
。

第
三
個
基
本
考
慮
則
是
盡
力
鼓
勵
居
民
參
與
。
參
與

社
區
的
活
動
，
暸
解
社
區
工
作
推
動
的
情
況
，
對
社
區
計

童
提
出
建
議
與
君
法
，
為
社
區
整
體
福
利
設
想
，
在
不
同

層
次
參
與
討
論
、
參
與
策
劃
、
參
與
協
調
、
參
與
聯
繫
、

參
與
執
行
、
參
與
成
果
之
維
護
等
等
。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責

任
即
是
社
區
整
體
居
民
的
責
任
。

鼓
勵
居
民
參
與
投
入
自
身
的
人
力
、
物
力
資
源
，
並

在
遠
漸
不
斷
的
投
入
過
程
中
明
白
自
己
與
社
區
的
關
係
是

同
甘
共
苦
，
與
其
他
居
民
榮
傳
與
共
，
如
此
社
區
便
能
真

正
地
自
助
自
動
發
展
。

社
區
發
展
必
績
是
一
個
往
下
紮
根
的
工
作
，
沒
有
熱

根
「
發
展
」
是
值
暫
的
、
不
足
的
、
無
法
持
久
的
。
而
往

下
紮
根
的
重
要
原
則
是
鼓
勵
居
民
積
極
參
與
。

如
何
重
新
敏
大
規
剖
，
以
鼓
勵
居
民
參
與
，
則
成
為

一
個
基
本
考
慮
。

第
四
個
原
則
性
的
問
題
是
社
區
意
識
。
曾
經
參
與
社

區
工
作
的
人
都
會
同
意
社
區
意
論
是
社
區
發
展
的
關
鍵
。

一
個
具
有
社
區
意
識
的
社
區
，
它
的
發
展
是
易
於
起
步
也

較
能
順
利
推
動
的
，
社
區

一意
識
的
存
在
一
意
味
社
區
質
際
的

存
在
。一

個
自
然
形
成
的
社
區
，
乃
經
過
居
民
不
斷
的
增
加

，
、
還
漸
詔
間
，
功
能
次
第
產
生
，
社
區
趨
向
整
合
，
社
區

意
識
自
然
形
成
。

因
此
以
行
政
命
令
的
方
式
規
剖
而
成
的
社
區
，
可
以

儘
量
的
以
居
民
認
同
與
社
區
功
能
之
服
務
組
閣
為
參
考
依

梭
，
以
臨
存
自
然
社
區
的
範
間
為
基
礎
。

四
、
擴
大
社
區
規
劃
之
原
則
要
熙

七
十
二
年
頡
布
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規
定•• 

「
社
區
之
劃
定
，
應
以
歷
史
關
係
‘
地
緣
形
勢
、
人

口
分
佈
、
資
頓
多
寡
、
生
態
特
性
及
居
民
之
意
向
、
興
趣

、
共
同
需
求
為
依
攘
，
得
不
受
村
里
行
政
區
域
之
限
制
。

已
發
展
之
社
區
未
符
前
項
條
件
者
，
得
經
一
該
社
區
決
定
或

自
主
管
機
關
及
業
務
主
管
單
位
輔
導
採
取
左
列
方
式
重
新

規
劃
•• 

的
配
合
鄰
近
數
個
社
區
共
同
規
割
。

口
配
合
社
區
配
有
條
件
，
擴
大
本
社
區
之
區
域
範

圈
。

曰
合
併
鄰
近
數
個
社
區
或
區
域
規
剖
為
一
個
大
社
區

。
」
(
註
入
)

基
於
本
文
前
述
各
項
考
慮
及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
」
之
規
定
，
可
以
歸
納
出
如
下
之
原
則
要
熙•. 

村
社
區
規
劃
必
頓
與
居
民
一
意
願
助
合
，
出
於
居
民
自

願
，
而
不
應
限
制
範
圓
大
小
與
擴
大
次
數
。

口
為
使
基
木
功
能
與
服
務
具
備
，
社
區
擴
大
規
劃
必

讀
含
有
一
所
國
民
學
校
，
一
個
正
式
或
非
正
式
之
菜
市
場

，
一
個
宗
教
中
心
，
一
個
診
療
所
，
一
個
正
式
或
非
正
式

的
休
閒
集
會
場
所
，
一
個
郵
政
代
辦
處
，
及
一
個
派
出

所
。

曰
祉
區
擴
大
規
剖
必
績
考
慮
是
否
與
鄉
、
鎮
(
市
)

或
民
政
系
統
中
之
其
他
地
方
自
治
單
位
之
範
圍
過
於
相
近

或
重
壘
，
若
然
則
社
區
理
事
會
與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則
職

權
或
相
混

-
m再
度
造
成
困
擾
，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之
職
權

應
明
確
規
定
，
並
不
得
造
成
混
亂
。

個
社
區
鎖
大
規
劃
必
以
人
力
、
物
力
資
源
足
以
推
動

各
項
發
展
工
作
為
原
則
，
如
完
成
社
區
理
事
會
立
功
能
，

聘
請
專
業
人
員
，
完
成
各
項
建
設
。

間
以
因
家
張
位
發
展
為
目
標
，
社
區
規
訓
應
配
合
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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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地
區
之
都
市
計
畫
、
區
域
計
畫
、
或
其
他
發
展
計
畫
期

使
社
區
各
種
資
源
如
土
地
、
景
觀
‘
生
態
礦
產
等
得
以
有

效
利
用
。

的
以
國
家
整
體
發
展
為
目
標
，
配
合
農
業
、
工
業
發

展
政
策
及
未
來
發
展
趨
勢
為
原
則
擴
大
規
劃
社
區
。

五
、
結

'=Þ­
iílm 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在
我
國
推
展
已
經
十
八
年
，
十
八
年

中
經
行
政
當
局
之
提
示
，
專
家
學
者
之
奔
走
，
社
政
人
員

之
推
動
，
社
區
工
作
逐
漸
運
轉
，
因
而
社
區
理
事
會
也
遠

漸
明
白
其
自
身
之
責
任
與
工
作
。
而
且
各
層
次
之
工
作
者

與
專
家
學
者
也
都
體
會
出
社
區
若
是
不
予
擴
大
，
工
作
難

以
推
動
。

政
府
經
各
芳
反
應
，
基
於
需
要
，
在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綱
領
」
中
重
新
規
定
社
區
規
劃
之
原
則
。
然
而
必
須
明

白
的
是
，
擴
大
社
區
規
割
只
是
解
決
我
國
目
前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難
處
的
先
天
候
件
之

一
。
他
如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會
、
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之
健
全
、
功
能
之
運
作
﹒
行
政
系
統
之

配
合
、
社
區
成
果
之
維
護
、
社
工
人
員
對
社
區
發
展
專
業

之
瞭
解
與
運
用
，
均
與
社
區
發
展
之
成
果
直
接
相
關
。

貳
、
如
何
建
立
社
區
資
料

我
國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行
之
有
年
，
而
各
社
區
鮮
有
完

整
之
社
區
資
料
，
以
致
社
區
工
作
之
推
行
往
往
因
資
料
之

不
齊
備
而
甚
感
困
難
。
政
府
有
鑑
於
此
，
邊
在
新
頒
布
之
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中
對
社
區
資
料
之
建
立
有
明
確

，
之
現
定•• 「

鄉
、
輯
、
市
、
區
公
所
應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根
按

社
區
質
際
狀
況
，
建
立
左
列
社
區
資
料
。

抖
歷
史
、
地
理
、
環
境
、
人
文
資
料
。

口
人
口
資
料
。

日
社
區
各
項
問
題
之
個
案
資
料
。

(
註
九
)

「
社
龍
理
事
會
應
斟
酌
社
區
資
料
，
選
定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項
目
，
訂
定
社
區
發
展
計
室
。
」
(
註
九
)

一
、
為
何
需
要
建
立
社
區
資
料

社
區
資
料
之
建
立
有
如
下
兩
個
主
要
原
因
。
第
一
便

是
社
區
是
一
個
活
的
個
膛
，
它
有
過
去
，
也
有
現
在
，
也

有
將
來
，
芳
案
可
制
訂
，
可
執
行
，
也
會
終
丘
，
社
區
卸

永
遠
存
在
。
每
一
個
社
區
的
現
在
是
過
去
發
展
的
結
果
，

而
未
來
的
展
望
則
與
現
在
的
經
歷
緊
緊
相
連
。

每
一
個
社
區
都
有
其
歷
史
丈
化
背
景
，
一
個
社
區
工

作
員
若
是
不
能
瞭
解
社
區
過
去
的
歷
史
，
則
他
的
工
作
計

畫
難
以
在
社
區
中
落
賀
，
無
法
與
社
區
之
存
在
相
連
，
因

此
對
社
區
之
歷
史
文
化
背
景
暸
解
是
每
一
位
社
區
工
作
員

在
參
與
社
區
工
作
之
前
必
備
之
條
件
。

第
二
個
原
因
則
是
每
一
個
社
區
均
有
其
特
性
與
獨
特

之
需
要
，
社
區
間
之
不
間
如
人
之
不
同
，
每
一
個
社
區
都

有
其
特
性
與
需
要
，
對
社
區
工
作
若
是
不
能
依
其
質
際
特

性
與
需
要
設
計
或
執
行
，
則
社
區
工
作
虛
而
不
賀
，
易
於

徒
勞
無
功
。

二
、
如
何
建
立
社
區
資
料

社
區
資
料
可
分
為
基
本
資
料
與
行
動
資
料

•• 

村
社
區
基
本
資
料
乃
對
社
區
全
面
之
暸
解
其
中
包
括

L

歷
史
背
景

可
恥
地
理
環
境

。
山
自
然
資
源

4
生
態
特
性

已
人
口
資
料
.. 

年
帥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性
別
等

p
b經
濟
情
況
.. 

社
區
生
產
專
業
、
產
業
變
遷
等
。

可
卜
社
會
指
標.• 

其
中
包
括
就
業
、
教
育
、
社
會
參

與
、
社
會
安
全
、
文
化
與
休
閒
活
動
、
生
活
環

境
等
。

。
心
社
會
權
利
結
構
。

社
區
資
料
宜
由
專
業
社
區
工
作
員
經
鄉
、
鎮
、
區
公

所
輔
導
，
各
級
政
府
有
關
單
位
之
支
接
如
戶
敢
、
主
計
﹒

衛
生
‘
建
設
等
及
歷
史
、
文
物
之
有
關
團
體
如
丈
獻
會
、

文
建
會
等
。
資
料
之
建
立
純
為
社
區
工
作
之
策
割
、
協
調

、
聯
繫
、
執
行
及
維
護
等
。

口
社
區
行
動
資
料
係
社
區
工
作
組
織
採
取
工
作
行
動

之
前
，
為
暸
解
社
區
一
意
向
蒐
集
資
料
。
其
設
計
簡
程
而
實

際
。
例
如
某
社
區
要
設
計
文
化
中
心
的
用
途
，
可
以
社
區

行
動
調
查
研
瞭
社
區
居
民
之
一
意
願
選
擇
，
如
此
不
但
可
以

明
白
質
際
需
要
，
更
間
接
可
以
促
成
參
與
。

立
了
結

五
口

=-
dNH 

社
區
資
料
是
成
功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無
名
英
雄
，

它
使
社
區
工
作
員
及
社
區
工
作
參
與
者
明
暸
他
的
對
象
之

狀
況
、
背
景
、
需
要
與
意
願
o

使
社
區
工
作
得
以
符
合
地

方
文
化
、
背
景
﹒
實
際
需
要
，
而
真
正
使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
得
以
紮
根
，
效
果
長
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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